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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 

经济、贸易、技术合作协定 
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为在平等

互利基础上密切两国间的友谊和加强两国间的经济、贸易、技

术合作关系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缔约双方根据各自现行法规，努力加强两国间的经济技术

合作，促进和鼓励彼此间的贸易往来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本协定所指经济、贸易、技术合作，包括工业、能源、贸

易、农业、投资及其保护、运输通讯、建筑、相互交流技术经

验、培训干部以及将来双方同意的其他领域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缔约双方鼓励本国农产品、工业品和自然资源产品的互相

进出口业务，但不包括本国规章禁止进出口的产品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缔约双方鼓励两国国营和私营公司企业在贸易往来以及互

派贸易、经济团组方面的合作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根据本协定进行的业务，均以双方商定的可以自由兑换的

货币支付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缔约双方鼓励参加对方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和展销会，彼此

允许对方在本国举办展览会，并在本国现行法规许可下为其提

供必要的方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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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七 条  

  本协定各项规定不影响缔约各方因加入其他集团、联合会

或地区性、半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所承担的义务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为执行好本协定，将由两国政府委任的代表组成混合委员

会，其任务是：  

  1．就执行协定讨论并提出建议。  

  2．为扩大两国间的经济、贸易、技术合作开辟新领域提出

建议。  

  3．为已商定的合作项目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。  

  委员会每年或应缔约一方要求并经对方同意轮流在北京和

阿布扎比召开会议，会议作出的建议经两国有关当局批准后即

行生效。  

  第 九 条  

  如果缔约双方或其国民对根据本协定所签合同在执行或解

释时发生争议，则有关个人的权利由被告方主管法院解决，财

产上的争议由财产所在地的有关法院解决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本协定自互换批准通知书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一年。在期

满前三个月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，

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顺延一年。本协定终止时，有关协定

实施中的未尽事宜，仍按本协定规定办理，以便双方在商定的

必要时间内清理完毕各自的权利和义务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阿布扎比签订，共两

份，每份都用中文、阿拉伯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字具有同等

效力，在解释协定条文发生分歧时，以英文文本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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